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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簡介 

為周全照顧災區受災之民眾，勞工保險局（下稱勞保局）依「災害防救法」規

定，主動辦理災區受災勞工保險（下稱勞保）、勞工職業災害保險（下稱災保）、就

業保險（下稱就保）、農民健康保險（下稱農保）、農民職業災害保險（下稱農職保）

及國民年金保險（下稱國保）之被保險人災後 6 個月期間內應負擔保險費補助作業，

民眾不需提出申請。 

此外，勞保及災保被保險人如於災區因天然災害導致傷病不能工作，且未能取

得原有薪資，即得自治療之日起，向勞保局申請災害防救法傷病給付。 

另勞保局簡化受災民眾勞保、災保、農保、農職保、國保給付及勞工退休金、

農民退休儲金申請手續，並從速核發。 

相關協助措施詳見下表： 

一、依「災害防救法」提供補助 

補助類別 內容 

災區受災之勞保、災保、

就保、農保、農職保及國

保被保險人自付部分保

費免繳，由政府補助 

(一) 行政院公告災區符合政府核發死亡、失蹤、重傷、

安遷、淹水、住屋受災、農田、魚塭、漁船(筏)或

舢舨等受災救助金之勞保、災保、就保、農保、農

職保及國保被保險人，災後 6 個月之自付部分保

險費免繳，由政府補助。 

(二) 勞保局將依行政院公告災區之縣市政府所送名冊

主動辦理，民眾不需提出申請。 

災區受災之勞保及災保

被保險人得依規定申請

傷病給付 

(一) 勞保及災保被保險人，於行政院公告災區因天然

災害致傷病不能工作，未能取得原有薪資者，得

自治療之日起，依規定向勞保局請領傷病給付。 

(二) 傷病給付標準及請領期限 

1. 給付標準：職災事故按事故日當月起（包括當

月）前 6 個月之平均月投保薪資 70%發給、普

通事故按平均月投保薪資 50%發給。 

2. 請領期限：最長 6 個月。 

(三) 申請書件：請填寫「災區受災勞工保險/勞工職業

災害保險被保險人傷病給付申請書及給付收據」，

連同傷病診斷書一併寄送勞保局。寄送時請於信

封上註明「○○天然災害申請案件」。 

二、勞保局權宜措施 

權宜措施 內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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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化受災民眾勞保、災

保、農保、農職保、國保

給付及勞工退休金、農民

退休儲金申請手續，並從

速核發 

 

秉持從寬、從簡、從速原則辦理。 

(一)投保單位因受災無法代為申請時：可由申請人直接

向勞保局提出申請，申請書可免蓋投保單位印信。 

(二)無法提供金融機構帳號入帳者：給付方式勞保局同

意開立個人支票(或郵政匯票)，寄發給申請人，由

申請人本人持支票(郵政匯票)及身分證至開票銀

行(郵局)各地分行櫃檯領取現金。 

(三)無法取得戶籍謄本者：請填寫完整身分證統一編

號，由勞保局與戶役政連線查詢。 

(四)其他證明文件不足時：除透過電腦查證外，可由被

保險人或申請人以切結方式辦理。 

(五)寄送申請書件時信封請註明「○○災害申請案件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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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業務問答 

一、災區受災之勞保、災保、就保、農保、農職保及國保被保險人自付

部分保費免繳 

1. 我可以免繳勞保、災保、就保、農保、農職保及國保保險費嗎？ 

答：依「災害防救法」第 46 條規定及授權訂定之被保險人保險費補助辦法，災區內

符合政府核發死亡、失蹤、重傷、安遷、淹水、住屋受災、農田、漁塭、漁船

(筏)或舢舨等受災救助金之勞保、災保、就保、農保、農職保及國保被保險人，

其災後 6 個月自付部分保險費免繳，由政府補助。 

2. 如何認定是災區受災之被保險人？如何提出免繳申請？ 

答：勞保局將依行政院公告災區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所送名冊資料，主動比對

被保險人身分辦理保險費免繳，民眾不需提出申請。 

3. 災區受災被保險人如何知悉個人負擔之勞、災、就保保險費獲得補助？ 

答：勞保局接獲前項名冊，將於計費清單通知投保單位，該受災被保險人免繳個人

負擔之勞、災、就保保險費。 

4. 災區受災被保險人免繳保險費期間為何？ 

答：災害發生當月 1 日起 6 個月的保險費由政府補助。 

5. 被保險人為災區受災者，但其個人負擔之勞、災、就保保險費為何未獲得補助？

勞保局會如何處理？ 

答：原因可能為行政院尚未公告災區、名冊未送達勞保局或資料錯誤等事由，致受

災被保險人尚未獲免繳個人負擔之勞工(勞工職業災害、就業)保險費。勞保局

將於查明之次月份保險費一併結算更正，並於計費清單通知投保單位退還。 

6. 有關補助災區受災被保險人個人負擔之勞、災、就保保險費相關問題之洽詢電

話為何？ 

答：若您對勞、災、就保保險費計算仍有疑問，可電洽：(02)2396-1266，轉繳款單

所列聯絡分機。 

7. 受災的農(職)保被保險人已繳納當期保險費者，要辦理退費嗎？ 

答：因農(職)保保險費之計收，係採每半年預收一次，被保險人應於每年 5 月及 11

月底前將其 6 月至 11 月及 12 月至次年 5 月應自行負擔之保險費，送繳投保單

位，受災被保險人已繳納之保險費，勞保局於計算下一期保險費時，將直接辦

理減免事宜，您不需辦理退費作業。 

8. 災區受災之農(職)保被保險人保險費為何未獲得補助？勞保局會如何處理? 

答：原因可能為災區受災名冊未送達勞保局或資料錯誤等事由，致受災被保險人未

獲免繳保險費。勞保局將於查明之次月份計算異動保險費時一併結算更正，並

予退還。 

9. 被保險人對於繳納農(職)保保險費仍然有疑問，可以向哪個單位洽詢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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答：如您對農(職)保保險費補助及退費仍有疑問，可電洽：(02)2396-1266，轉分機

2361。 

10. 我可以免繳或延後繳納國民年金保險費嗎？ 

答：依「災區受災國民年金保險被保險人保險費補助辦法」第 3 條規定，國保被保

險人於災害發生時「未逾期」保險費，可以延後 6 個月繳納。 

11. 災區受災之國保被保險人保險費為何未獲得補助？勞保局會如何處理? 

答：原因可能為災區受災名冊未送達勞保局或資料錯誤等事由，致受災被保險人未

獲免繳保險費。勞保局將於查明之次期保險費一併結算更正，並予退還(如有欠

費者將優先沖抵欠費)。 

12. 若被保險人對繳納國民年金保險費仍有疑問，可以向哪個單位洽詢？ 

答：若您對繳納國民年金保險費仍有疑問，可電洽：(02)2396-1266，轉分機代表號

6066、6055、6077。 

二、災區傷病給付及勞保、災保相關給付 

1. 災區受災之勞、災保被保險人如何申請傷病給付？ 

答：(1) 勞保或災保被保險人，於災區因天然災害致傷病不能工作，未能取得原有薪

資者，得自治療之日起，向勞保局請領傷病給付。 

(2) 請填寫「災區受災勞工保險/勞工職業災害保險被保險人傷病給付申請書及

給付收據」，連同傷病診斷書，於申請書或信封上註明「○○天然災害申請

案件」，向勞保局申請傷病給付。 

2. 災害防救法傷病給付標準及請領期限為何？ 

答：(1) 給付標準：職災事故按事故日當月起前 6 個月之平均月投保薪資 70%發給、

普通事故按平均月投保薪資 50%發給。 

(2) 請領期限：不論普通事故或職災事故最長可領 6 個月。 

3. 已領取災害防救法之傷病給付者，可否再依勞工保險條例或災保法請領傷病給

付？ 

答：被保險人如已領取災害防救法之傷病給付期間，不得再重複請領勞保、災保之

傷病給付，惟如已領滿災害防救法傷病給付最高期限 6 個月，仍無法工作，符

合勞保、災保傷病給付之請要件者仍可申請傷病給付。 

4. 投保單位因此災害無法代為申請給付時，應如何申請？ 

答：可由申請人直接向勞保局提出申請，申請書可免蓋投保單位印信。（申請人寄送

申請書件時，請於申請書或信封上註明「○○天然災害申請案件」) 

5. 申請人之存簿因此次災害遺失時，應如何給付？ 

答：(1) 申請人如無法提供金融機構帳號入帳，其給付方式可選擇開立「個人支票」

（或「郵政匯票」）領取給付款項。（申請人寄送申請書件時，請於申請書或

信封上註明「○○災害申請案件」） 

(2) 不過，若是請領年金給付者，因為是持續領取，為了方便民眾日後按月提領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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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議民眾在向金融機構補發新存簿後，將金融機構帳戶提供給勞保局；這樣

民眾才能按月從帳戶提領，減少支票兌領成現金的手續。 

6. 申請人無法取得戶籍謄本時，可否免予檢附？ 

答：申請人應提供完整身分證號，供勞保局透過戶役政連線查詢。（申請人寄送申請

書件時，請於申請書或信封上註明「○○災害申請案件」） 

7. 因此次災害致原已準備之支出殯葬費收據遭毀損或遺失，該如何申請勞保本人

死亡喪葬津貼？ 

答：支出殯葬費之人得改檢具切結書，切結確係由其負責埋葬及支出殯葬費用後，

向勞保局請領勞保本人死亡喪葬津貼。(申請人寄送申請書件時，請於申請書或

信封上註明「○○災害申請案件」) 

8. 在學者申請勞保遺屬年金(或勞保被保險人申請勞保失能年金加發眷屬補助)，

因此次災害致原已準備之在學證明或學費收據影本遭毀損或遺失，該如何申請？ 

答：(1) 若就讀於國內大專院校（不含軍事學校），只要在申請書上填寫學校名稱，

即可免檢附在學證明資料，由勞保局透過教育部建置的「國內大專院校學生

學籍資料電子查驗服務機制」直接比對在學情形。 

(2) 如果不是就讀於國內大專院校，因這次災害致原已準備之在學證明或學費

收據影本遭毀損或遺失者，申請人得改檢具切結書，切結在學者確仍就學

中，即得向勞保局請領勞保遺屬年金給付或勞保失能年金加發眷屬補助。

(申請人寄送申請書件時，請於申請書或信封上註明「○○災害申請案件」) 

9. 勞保被保險人於此次災害失蹤，是否可向勞保局申請勞保本人死亡給付？ 

答：勞保被保險人於此次災害失蹤時為勞保加保生效中，嗣後經法院宣告死亡，遺

屬得於被保險人受死亡宣告裁定確定死亡之日起，按退保當時之保險年資及平

均月投保薪資，依受死亡宣告裁定確定死亡時之規定，請領死亡給付。惟如被

保險人同時符合國民年金保險給付條件時，遺屬僅得擇一請領。 

10. 被保險人對於請領勞保給付或災害防救法傷病給付規定仍然有疑問，可以向哪

個單位洽詢？ 

答：(1) 勞保生育給付：(02)2396-1266，轉分機 1560。 

(2) 勞保老年給付：(02)2396-1266，轉分機 1508。 

(3) 勞保傷病給付、災害防救法傷病給付：(02)2396-1266，轉分機 2236。 

(4) 勞保失能給付：(02)2396-1266，轉分機 2250。 

(5) 勞保死亡給付：(02)2396-1266，轉分機 2263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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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法規 

一、災害防救法（摘錄） 

第 46 條 1 災區受災之農民健康保險、國民年金保險、勞工保險及就業保險被 

保險人，於災後一定期間內應負擔之保險費，由中央政府支應。 

2 勞工保險被保險人因天然災害致傷病者，得請領傷病給付，其所需

經費，由中央政府支應。 

3 前二項被保險人之資格、請領條件、給付額度、期間及其他相關事

項之辦法，分別由內政部、衛生福利部及勞動部定之。 

第 51 條 第四十二條至前條所稱災區，指因災害造成嚴重人命傷亡或建物毀

損等之受創地區，其範圍由行政院公告並刊登政府公報。 

第 63 條 災害救助種類、方式、基準及其他相關事項之標準，由各中央災害

防救業務主管機關會商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統一訂定之。 

二、災區受災勞工保險與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就業保險被保險人保險費

支應及傷病給付辦法 

第 1 條 本辦法依災害防救法第四十六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。 

第 2 條 災區受災勞工保險與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就業保險之被保險人（以

下簡稱受災被保險人）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其災後六個月期間內被

保險人應負擔之保險費，由中央政府支應： 

一、 死亡或失蹤，符合政府核發死亡或失蹤救助金標準。 

二、 領取政府核發重傷救助金。 

三、 符合領取政府核發安遷救助金、淹水救助金或住屋受災救助金

標準之人口。 

四、 領取政府核發農田、漁塭、漁船（筏）或舢舨受災救助金。 

第 3 條 前條所定災後六個月期間之計算，自災害發生之當月一日起計算六

個月。 

第 4 條 1 符合第二條規定之受災者名冊，應由災區所在地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 

政府彙整後，送勞動部勞工保險局（以下簡稱勞工保險局），辦理其

免繳個人負擔保險費事宜。 

2 勞工保險局接獲前項名冊，經審查符合條件者，應以保險費清單通

知投保單位，該受災被保險人免繳個人負擔之保險費。 

3 第一項之名冊未送達勞工保險局或資料錯誤等事由，致受災被保險

人未獲免繳個人負擔之保險費者，勞工保險局應於查明之次月份保

險費一併結算更正，並以保險費清單通知投保單位退還被保險人溢

繳之保險費。 

第 5 條 勞工保險被保險人及勞工職業災害保險被保險人，於災區因天然災

害致傷病不能工作，未能取得原有薪資者，得自治療之日起，向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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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保險局請領傷病給付。 

第 6 條 1 前條所定傷病給付之期間，以六個月為限，每月以三十日計算；其 

給付額度如下： 

一、 普通事故傷病給付：按勞工保險被保險人平均月投保薪資半數

發給。 

二、 職業災害傷病給付：按勞工職業災害保險被保險人平均月投保

薪資百分之七十發給。 

2 前項平均月投保薪資，按各該保險被保險人發生事故之當月起前六

個月之月投保薪資平均計算。 

第 7 條 1 前條第一項規定之傷病給付期間，不予併入勞工保險條例第三 

十五條及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第四十二條第二項所定期間

之計算。 

2 勞工保險被保險人及勞工職業災害保險被保險人依前二條規定請

領傷病給付後，其因同一傷病仍有繼續治療之必要者，得分別依勞

工保險條例或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相關規定請領。 

第 8 條 1 請領傷病給付者，應備具下列書件： 

一、 傷病給付申請書及給付收據。 

二、 傷病診斷書。 

2 前項第二款所定傷病診斷書，得以就診醫院、診所開具載有傷病名

稱、醫療期間及經過之證明文件代之。 

第 9 條 受災被保險人於請領本辦法之傷病給付期間，不得同時請領下列給

付或津貼： 

一、勞工保險傷病給付。 

二、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傷病給付。 

三、就業保險失業給付、職業訓練生活津貼或育嬰留職停薪津貼。 

第 10 條 本辦法有關傷病給付未規定之事項，準用勞工保險條例相關規定。

第十一條勞工保險局為處理本辦法所需之資料，得洽請相關機關

（構）、團體、法人或個人提供之，受請求者應配合提供。 

第 12 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六月十七日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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